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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沪工程研〔2017〕42号 

                        

关于印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研究生国际交流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以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教研[2013]1号）有关精神，充分发挥留学

的优势及政策导向和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动国内高水平大学与世

界知名大学和机构的合作，促进国际交流，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创

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特制定本办法。请认真学习，

严格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国际交流项目实施办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7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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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国际交流项目实施办法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教研

[2013]1号）有关精神，充分发挥留学的优势及政策导向和带动作用，进

一步推动国内高水平大学与世界知名大学和机构的合作，促进国际交流，

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家急需专业、

学科领域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国际交流项目要求 

1.研究生国际交流项目应为我校与国际或区域知名大学、机构签订协

议的项目。 

2.学科应与我校研究生学科相近。 

3.项目类别可以是学分互认项目、双学位项目、短期课程学习、合作

科研项目、国际产学合作项目、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等。 

4.国际交流期限一般为 6-12个月，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交流期限根据学

制一般不超过 3年。每年可申请的研究生国际交流项目以研究生处审核发

布的清单为准。 

第二条  选拔条件 

研究生国际交流项目面向全校硕士研究生开放申请，着重选拔优秀学

生赴国外学习交流。研究生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专业素质，

身心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 

2.申请时应为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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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学兼优，学习成绩绩点在 2.6及以上，外语达到国际交流院校的

学习要求，并且经学生导师及所在学院同意。 

第三条  选拔及录取办法 

1.选拔方式 

主要通过项目实施学院与国外知名大学、机构的合作渠道进行选派，

重点支持学分互认和硕士双学位项目，由研究生处牵头负责本校的选拔推

荐工作。 

2.申请受理时间及程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选拔推荐及公示工作。被推

荐人选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报名,按照校内选拔推荐、评审及公示情况并

附候选人员名单。 

3.评审及录取办法 

研究生在申请时应提交详细的出国交流学习计划，由学院和研究生处

共同组织审核及录取工作。 

第四条  派出与管理 

1.被录取后的研究生国际交流人员不得改变国际交流身份、国际交流

期限、国际交流国家和国际交流单位。 

2.对国际交流研究生的管理实行“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办法。 

3. 学生可申请海外学习交流项目专项资金资助，经研究生处、国际交

流处同意后，上报至学校。学校批准同意后，专项资助资金按照规定打入

学生银行帐号。 

第五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8月 14日实施，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8月 14日印发 

 


